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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
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
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進展公告  
關連交易  

有關出售廣州淘通之股權  
及  

可能認購杭州天元之股權  
 
茲提述復星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 2025 年 3 月 14 日、2025 年 5 月
28 日及 2025 年 9 月 5 日之公告（「前期公告」），内容有關復星開心購（海南）
科技有限公司（「復星開心購」）、黃震先生、唐斌先生、姚宇先生及廣州淘通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廣州淘通」）其他若干現有股東（作為「賣方」）與杭州
天元寵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天元」，作為買方，與賣方統稱「訂約方」）
訂立買賣協議、補充協議一及補充協議二出售廣州淘通之股權。除文義另有所
指外，本公告所使用之詞彙與前期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本公告旨在提
供有關本次交易之進一步詳情。  
 
為提高本次出售事項的執行效率，保障本次出售事項順利完成，於 2026 年 3
月 18 日，經訂約方協商後訂立買賣協議之補充協議三（「補充協議三」），對補
充協議二復星開心購所得代價的支付方式進行調整。補充協議三的主要條款為：
復星開心購所得之代價仍為人民幣 316,575,600 元，全部由杭州天元以現金方
式支付，不再認購杭州天元發行的 A 股。  
 
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截至本公告日期：  
 
a）  除復星開心購、黃先生、唐先生及姚先生外，各賣方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

（除前期公告所披露者外）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之第三方；及  
 

b）  杭州天元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之第三方。 
 
補充協議三與買賣協議、補充協議一及補充協議二不一致的，以補充協議三為
准；補充協議三未提及部分，以買賣協議、補充協議一及補充協議二內容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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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補充協議三之條款屬公平合理，符合一般
商業條款，為本集團之日常業務，並符合本公司及獨立股東之整體利益。  
 
警告  
 
本次出售事項的完成取決於（其中包括）買賣協議及補充協議一所載之交割前
提條件和生效條件均已達成。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
行事。  
 

承董事會命  
復星國際有限公司  

董事長  
郭廣昌  

 
 
2026 年 3 月 18 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郭廣昌先生、汪群斌先生、陳啟宇先生、徐曉亮先生、
龔平先生、黃震先生及潘東輝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李富華先生及羅元澧先生；而獨立非執
行董事為章晟曼先生、張化橋先生、張彤先生、李開復博士及曾璟璇女士。  


